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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4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党组书记、

局长吴新雄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并启动能源重大战略问题调

研工作，强调要切实抓好 4类 18项调研，其中一个课题就是“完善

能源法律法规体系重大对策研究”。

近年来，完善能源法律制度，加快推进能源法出台一直是我国业

内人士所期望的，也是《中国的能源政策（2012）》白皮书和《能源

发展“十二五”规划》等文件所强调的。

既然各方面都非常重视，那么从法律层次上看，理想的能源法律

体系应包括哪些方面，而目前各方面的进展又如何，带着这两个问题，

笔者对其进行了梳理，并与业内人士进行探讨。

一、能源的覆盖面与能源法的调整对象

一般而言，从能源是否可再生的角度，将其分为不可再生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前者主要有煤炭、常规油气资源（石油和天然气）、非

常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等）、核能；后者主要有水能、风能、

太阳能、生物质能、海洋能、地热能等。

由此可见，能源的种类繁多，其控制及开发各具特色；而能源从

最初的自然赋存状态转变为可以工业化供应并最终为消费者所使用，

需要经历的环节很多。

因此，能源法一定要确立好自身的定位和角色，而定位与角色的

确定就需要恰当的规定能源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阶段。



《能源法（征求意见稿）》将电力、热力、成品油等二次能源也

纳入能源法调整范围值得商榷。能源法调整对象过于宽泛、调整阶段

过长、需要协调的主管部门过多可能是其不易出台的主要原因。

二、能源法律体系

法律性质 法律名称 状态 备注

能源一般法 能源法 制 定 过 程

中

2005年开始

能源特别法 煤炭法 有效 1996 年通过，2009 年

和 2011年修正

原子能法 制 定 过 程

中

1984年开始拟定

可再生能源法 有效 2005 年通过，2009 年

修正

水法 有效 2002 年通过，2009 年

修正

节约能源方面 节约能源法 有效 1997 年通过，2007 年

修订

循环经济促进

法

有效 2008年通过

能源环境方面 环境保护法 有效 1989年通过



海洋环境保护

法

有效 1982 年通过，1999 年

修订

环境影响评价

法

有效 2002年通过

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

有效 1995 年通过，2004 年

修订

水污染防治法 有效 1984 年通过，1996 年

修正，2008年修订

放射性污染防

治法

有效 2003年通过

清洁生产促进

法

有效 2002 年通过，2012 年

修正

能源辅助方面 石油天然气管

道保护法

有效 2010年通过

矿产资源法 有效 1986 年通过，1996 年

修正

能源安全方面 安全生产法 有效 2002 年通过，2009 年

修正

矿山安全法 有效 1992 年通过，2009 年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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